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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公司的歷史可追溯至2001年，當時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名為杭州熱電聯峰物資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元。於2009年5月11

日，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0元，分為100,000,000

股股份。

里程碑

下表概述我們在企業和業務發展中的各項重要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01年 . . . . . 本公司於浙江省杭州市成立，最初專注於鋼鐵相關大宗商品的
進口業務

2003年 . . . . . 我們大幅擴展出口業務

2007年 . . . . . 年收入超過人民幣100億元

2009年 . . . . . 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深化在黑色金屬價值鏈的佈局，並成功向上游拓展至鋼材
原材料，建立了涵蓋黑色金屬及原材料的協同大宗商品組合

2015年 . . . . . 我們設立產業研究院，進一步加強跨地區、跨商品、跨時間段
的多維分析

2017年 . . . . . 我們將業務擴展至化工品類及其他品類，形成了多元化的大宗
商品組合

2020年 . . . . . 杭實集團開始成為我們的控股股東

2023年 . . . . . 我們的收入超過人民幣2,000億元；除黑色金屬及原材料以外的
其他業務收入超過人民幣1,000億元，規模效益明顯，財務韌性
增強

2024年 . . . . . 全球業務規模持續增長，實現收入人民幣2,700億元

2025年 . . . . . 我們在總部設立了全球化辦公室，作為專門部門推動執行全球
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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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下文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的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

業務活動、成立地點、成立日期以及開始營業日期：

附屬公司名稱 成立地點 成立日期
本集團
應佔股權

主要業務
活動

浙江四邦實業有限公司 

（「浙江四邦」）. . . . . . . . . . . . . .

中國 2018年8月21日 51%(1) 大宗商品

交易

杭實國貿香港有限公司 . . . . . . . . 香港 2017年7月11日 100% 大宗商品

交易

四邦實業有限公司 

（「四邦實業」）. . . . . . . . . . . . . .

香港 2004年8月16日 51%(1) 大宗商品

交易

浙江杭實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杭實化工」）. . . . . . . . . .

中國 2019年11月12日 51%(1) 大宗商品

交易

杭實國貿投資（杭州）有限公司 . . 中國 2017年3月9日 100% 大宗商品

交易

杭實國貿新加坡有限公司. . . . . . . 新加坡 2018年8月24日 100% 大宗商品

交易

浙江杭實善成實業有限公司 

（「浙江杭實善成」）. . . . . . . . . .

中國 2017年6月6日 51%(1) 大宗商品

交易

新加坡（熱聯）鋼鐵有限公司 . . . . 新加坡 2009年12月23日 100% 大宗商品

交易

杭州熱聯（香港）有限公司 . . . . . . 香港 2005年5月31日 100% 大宗商品

交易

杭州熱聯漢佳商貿有限公司 . . . . . 中國 2013年12月27日 100% 大宗商品

交易

杭州熱聯安智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熱聯安智」）. . . . . . . . . . . . . .

中國 2021年2月8日 51%(1) 租賃及 

大宗商 

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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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有關浙江四邦、四邦實業、浙江杭實化工、浙江杭實善成及熱聯安智的少數股東詳情，請
參閱本節的「－我們的股權及公司架構」。

有關我們附屬公司的詳情，請參閱本節「－我們的股權及公司架構」一段及本文

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1。有關我們附屬公司註冊資本的變動，請參閱本文件附

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有關本集團的進一步資料－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本變動」段落。

主要公司發展及股權變動

本公司的早期歷史

於2001年3月23日，本公司（當時稱為杭州熱電聯峰物資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

註冊成立為國有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元。成立時，本公司

的註冊資本由以下各方持有：(i)35%由杭州熱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熱電集團」）

持有，該集團當時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最終控制；(ii) 35%由江蘇聯峰實業有限公司（「江

蘇聯峰」）持有，該公司當時由吳耀芳（獨立第三方）最終控制；(iii)11%由本公司時任

董事蔣元慶持有；及(iv)19%由當時的八名個人股東持有，每位個人股東持有不超過本

公司10%的股權。經過數輪個人股東、江蘇聯峰、杭州熱電集團及杭州汽輪動力集團

有限公司（現稱杭州汽輪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汽輪控股」）（一家當時由杭州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之間的股權轉讓，(i)自2003年4月4日起，江蘇

聯峰不再為本公司股東，(ii)自2003年11月11日起，杭州熱電集團不再為本公司股東，

(iii)自2003年11月11日起，杭州汽輪控股成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當時註冊

資本的51%。餘下註冊資本由12名個人股東持有，各持有本公司當時註冊資本不超過

10%。

自本公司成立以來進行幾輪資本調整後，於2008年10月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

民幣5,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65,000,000元，並由(i)杭州汽輪控股持有51.00%，該公

司自2003年11月起一直為我們的控股股東；(ii)本公司時任董事聶忠海先生、蔣元慶先

生及蔣元順先生分別持有10.00%、9.50%及7.50%；(iii)本公司時任監事胡浩先生持有

2.0%；及(iv)本公司19名個人股東持有20.00%，彼等各自持有少於本公司當時註冊資

本5%且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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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年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於2009年5月11日，本公司（當時稱為杭州熱聯進出口有限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

公司，更名為杭州熱聯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0元，分為

100,000,000股股份，由當時所有的股權持有人按其於本公司的股權比例進行認購。於

緊隨本公司轉制為股份公司後，本公司的股權架構如下：

股東 認購的股份 股權百分比

(%)

杭州汽輪控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00,000 51.00

聶忠海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00 10.00

蔣元慶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00,000 9.50

蔣元順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00,000 7.50

胡浩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0 2.00

其他股東(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00 20.00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000 100.00

附註：

(1)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時任本公司董事聶忠海先生、蔣元慶先生、蔣元順先生及時任本
公司監事胡浩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股份且為獨立第三方。

(2) 其他股東是指我們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時持股比例不超過已發行股本5%且為獨立第三方的
19名個人股東。

自我們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以來進行數輪增資後，截至2012年7月10日，本公司

註冊資本由人民幣100,000,000元（分為100,000,000股）增加至人民幣339,658,000元（分

為339,658,000股）。在這期間，杭州汽輪控股一直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其股權百分比保

持51%不變。

2012年及2016年股份轉讓

於2012年7月，天津京裕正大建築材料有限公司（「天津京裕」）及辛集市鋼信水

泥有限公司（「辛集鋼信」）（當時均為由獨立第三方控制的有限責任公司）各自以人民幣

169,073,121元的代價自若干名個人股東收購本公司29,050,364股股份（佔當時已發行股

本約8.55%）。該代價乃經相關各方協定按公平基準釐定，並已於2012年7月24日悉數

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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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2月，辛集鋼信向辛集市海昇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辛集海昇」）（一家由

與辛集鋼信相同的獨立第三方控制的公司）轉讓其全部股份，辛集鋼信不再為本公司股

東。

2013年至2016年增資

於2013年4月7日，時任股東通過決議案，批准將資本公積人民幣65,237,760元

及未分配溢利人民幣95,104,240元資本化，據此，每持有10股現有股份的時任股東

獲發4.7股額外股份。緊隨2013年5月2日完成該次資本化後，本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

幣339,658,000元（分為339,658,000股）增加至人民幣500,000,000元（分為500,000,000

股）。自2013年起進行數輪增資後，截至2016年6月20日，本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500,000,000元（分為500,000,000股）增加至人民幣1,027,849,800元（分為1,027,849,800

股）。

2019年至2021年若干持股平台的設立及股份轉讓

自我們成立以來，若干人士不時於本公司作出股權投資。有關詳情，請參閱上

文「－主要公司發展及股權變動」一節的各分節。為精簡股權管理、避免表決權分散並

降低分散持股引發的管治風險，我們設立了若干持股平台，並於2019至2021年期間在

持股平台與我們95名當時的個人股東之間進行一系列的股份轉讓。就上述情況而言，

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浙江聯煜於2020年9月1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並自成立起作為持

股平台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浙江聯煜的股權由下文載列的五家持股平台持

有，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景寧聯尚在每家平台中均擔任唯一普通合夥人。景寧聯尚於

2019年11月11日成立，自成立以來一直由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呂先生控制。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景寧聯尚由以下各方持有：(i) 50%由執行董事呂先生持有；(ii) 25%由

高級副總裁吳曉煒先生持有；及(iii) 25%由高級副總裁勞洪波先生持有。

持股平台 成立日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有限合夥人

杭州聯一商務諮詢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聯一合夥」）. . . . .

2019年11月20日 呂先生（我們的董事）、吳曉煒先生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勞洪波先生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嚴曉燕女士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及44名人士

（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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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平台 成立日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有限合夥人

杭州聯爾商務諮詢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聯爾合夥」）. . . . .

2019年11月25日 呂先生、吳曉煒先生、勞洪波先生

及26名人士（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聯珊商務諮詢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聯珊合夥」）. . . . .

2019年11月25日 呂先生及16名人士（均為獨立第三

方）

杭州聯仕商務諮詢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聯仕合夥」）. . . . .

2021年11月24日 呂先生、吳曉煒先生、嚴曉燕女士

及28名人士（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聯吾商務諮詢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聯吾合夥」）. . . .

2021年11月24日 呂先生、勞洪波先生、姜莉菁先生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王文君女士

（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及18名人士

（均為獨立第三方）

2020年至2021年內部股權重組

作為杭州市國資委批准的國有資產內部重組的一部分，本公司於 2020年至

2021年進行以下交易：( i )根據一系列股份轉讓，杭實集團收購所有由杭州汽輪控

股及其關連方持有的本公司262,101,710股股份；(i i)於2020年9月30日，杭實集團

及浙江聯煜合共認購本公司所發行2,359,603,586股新股份，使本公司註冊股本由

人民幣1,027,849,845元（分為1,027,849,845股）增加至人民幣3,387,453,431元（分為

3,387,453,431股），其後杭實集團及浙江聯煜成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概約持股比例分別

為43.26%及34.13%；及(iii)於2021年進行一系列內部股權重組後，杭實集團及浙江聯

煜於本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別增加至51.00%及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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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021年內部股權重組完成後，我們的股權架構如下，並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保持不變。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資本化」。

股東 股份 持股百分比

(%)

杭實集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27,601,250 51.00

浙江聯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4,263,321 44.70

天津京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794,430 2.15

辛集海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794,430 2.15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87,453,431 100.00

重大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未進行我們認為對我們乃屬重

大的任何重大收購、合併或出售。

[編纂]的理由

本公司正尋求使H股在聯交所[編纂]，以便為本集團業務的發展及擴張提供進一

步的資金，增強本公司的營運資金，並進一步提升我們的企業形象及全球影響力。有

關未來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未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公眾持股量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控股股東持有的[編纂]股將轉換為H股的非上市股

份於[編纂]後將不會計入上市規則第19A.13A條規定的[編纂]，佔我們截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編纂]%或[編纂]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編纂]%（假設

[編纂]未獲行使）或[編纂]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編纂]%（假設[編纂]獲悉數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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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按指示性 [編纂 ]範圍的下限及上限

計算，我們的已發行股份的市值將介乎 [編纂 ]港元至 [編纂 ]港元。根據上市規則第

19A.13A(1)條，[編纂]時公眾持有的H股的最低百分比應為以下各項中的較高者：(i)將

導致公眾持有的有關證券的預期市值於[編纂]時達到[編纂]港元的百分比，即約為[編

纂]%、[編纂]%及[編纂]%（分別按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中位數及上限計算，且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ii) 15%。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編纂]

股股份將計入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規定的[編纂]，佔我們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

[編纂]%，高於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規定的公眾須持有的H股的指定百分比。

自由流通量

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規定，倘新申請人為中國的發行人且於[編纂]時並無其

他上市股份，則通常意味著：申請[編纂]的H股中，於[編纂]時由公眾持有且不受任何

出售限制（無論根據合同、上市規則、適用的法律或其他情況）的部分必須：(a)至少代

表[編纂]時H股所屬類別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的10%，[編纂]時的預期市

值不低於50,000,000港元；或(b)[編纂]時的預期市值不低於600,000,000港元。

考慮到按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計算，且假設[編纂]未獲行使，[編纂]時由公

眾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的我們的已[編纂]H股市值預期將不低於[編纂]港元，我們

相信，緊隨[編纂]完成後，將形成符合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要求的我們H股的自由

及公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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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資本化

本公司的股權架構載列於下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股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H股數目 股權百分比

杭實集團. . . . . . . . . . . . . . . . . 1,727,601,250 51.00% [編纂] [編纂]%

浙江聯煜. . . . . . . . . . . . . . . . . 1,514,263,321 44.70% [編纂] [編纂]%

天津京裕. . . . . . . . . . . . . . . . . 72,794,430 2.15% [編纂] [編纂]%

辛集海昇. . . . . . . . . . . . . . . . . 72,794,430 2.15%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

參與[編纂]的[編纂]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3,387,453,431 100.00% [編纂] 100.00%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10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我
們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前
及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下
圖
闡
明
本
集
團
於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及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的
簡
化
股
權
架
構
：

51
.0
0%

44
.7
0%

2.
15

%
2.
15

%

10
0%

51
%

51
%

51
%

10
0%

51
%

10
0%

10
0%

51
%

10
0%

10
0%

杭
實
國
貿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四
邦
實
業

(7
)

新
加
坡

（
熱
聯
）
鋼
鐵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9
)

其
他
附
屬

公
司

(1
1)

杭
實
國
貿

投
資
（
杭
州
）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熱
聯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杭
實
國
貿

新
加
坡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熱
聯

漢
佳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熱
聯
安
智

(1
0)

浙
江
四
邦

(6
)

浙
江
杭
實
化
工

(8
)

本
公
司

杭
實
集
團

(1
)(
3)

浙
江
聯
煜

(2
)(
3)

辛
集
海
昇

(4
)

天
津
京
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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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杭
實
集
團
為
一
家
於

20
01
年

11
月

13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產
業
投
資
及
資
產
管
理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實
集
團
由
杭
州
市
國
資
委
擁
有

90
%
的
股
權
，
由
浙
江
省
財
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浙
江
財
開
」）
擁
有

10
%
的
股
權
，
後
者
由
浙
江
省
財
政
廳
全
資
所
有
。

(2
) 

浙
江
聯
煜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9
月

1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聯
煜
的
股
權
由
以
下
各
方
持
有
：

(i
)由
聯
仕
合
夥
持
有
約

31
.2

3%
；

(i
i)
由
聯
吾
合
夥
持
有
約

29
.2

7%
；

(i
ii

)由
聯
一
合
夥
持
有
約

21
.0

7%
；

(i
v)
由
聯
爾
合
夥
持
有
約

12
.5

3%
；

(v
)由
聯
珊
合
夥
持
有
約

5.
91

%
。
聯
一
合
夥
、
聯
爾
合
夥
、
聯
吾
合

夥
、
聯
珊
合
夥
及
聯
仕
合
夥
均
在
中
國
成
立
，
作
為
我
們
的
持
股
平
台
。
有
關
更
多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節
「
－
主
要
公
司
發
展
及
股
權
變
動
－

20
19
年
至

20
21
年
若
干
持
股
平
台

的
設
立
及
股
份
轉
讓
」。

(3
) 

杭
實
集
團
及
浙
江
聯
煜
均
為
控
股
股
東
。
有
關
進
一
步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文
件
「
與
控
股
股
東
的
關
係
」。

(4
) 

辛
集
海
昇
為
一
家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於

20
15
年

12
月

11
日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資
產
及
投
資
管
理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辛
集
海
昇
由
以
下
各
方
持
有
：

(i
)

由
王
喆
持
有

95
.0

0%
的
股
權
，

(i
i)
由
謝
青
綿
持
有

5.
00

%
的
股
權
，
他
們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5
) 

天
津
京
裕
為
一
家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於

20
10
年

7
月

28
日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水
泥
產
品
製
造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天
津
京
裕
由
以
下
各
方
持
有
：

(i
)由

邵
敏
軍
持
有
約

51
.5

6%
的
股
權
，
及

(i
i)
由
付
乃
忠
持
有
約

48
.4

4%
的
股
權
，
他
們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6
) 

浙
江
四
邦
為
一
家
於

20
18
年

8
月

21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四
邦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的

49
%
股
權
由
浙
江
敦
信
四
邦
貿
易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持
有
，
該
公
司
由
陳
宇
峰
最
終
控
制
。
除
作
為
浙
江
四
邦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以
外
，
陳
宇
峰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7
) 

四
邦
實
業
為
一
家
於

20
04
年

8
月

16
日
在
香
港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四
邦
實
業
餘
下
的

49
%
股
權
由

D
P

L
 C

om
m

od
it

y 
S

in
ga

po
re

 P
te

. 
L

td
持

有
，
該
公
司
由
陳
宇
峰
最
終
控
制
。
除
作
為
四
邦
實
業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以
外
，
陳
宇
峰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係
。

(8
) 

浙
江
杭
實
化
工
為
一
家
於

20
19
年

11
月

12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杭
實
化
工
餘
下
的

49
%
股
權
由
浙
江
子
信
貿
易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持
有
，
該
公
司
最
終
由
王
亞
瑋
控
制

50
%
及
由
許
華
騰
控
制

50
%
。
除
作
為
浙
江
杭
實
化
工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以
外
，
王
亞
瑋
及
許
華
騰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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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為
一
家
於

20
17
年

6
月

6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餘
下
的

49
%
股
權
由
以
下
各
方
持
有
：

(i
)由
杭
州
無
畏

治
遠
實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杭
州
無
畏
治
遠
」）
持
有

36
.7

5%
；

(i
i)
由
善
成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
善
成
資
源
」）
持
有

12
.2

5%
，
兩
家
公
司
各
自
由
鮑
莉
莉
最
終
控
制
。
除
作
為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以
外
，
鮑
莉
莉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1
0)

 
熱
聯
安
智
科
技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1
年

2
月

8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熱
聯
安
智
餘
下

49
%
的
股
權
由
我
們
的
控
股
股
東
杭
實

集
團
持
有
。

(1
1)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除
主
要
附
屬
公
司
以
外
，
我
們
擁
有

11
家
海
外
附
屬
公
司
及

48
家
在
中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附
屬
公
司
，
其
中

33
家
為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載
列
如
下
。

該
等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為
與
產
業
價
值
鏈
內
的
若
干
業
務
合
作
夥
伴
共
同
成
立
，
與
我
們
的
戰
略
運
營
保
持
一
致
，
並
有
助
於
我
們
開
發
在
管
理
主
要
商
業
渠
道
及
拓
展
市
場
覆

蓋
方
面
的
能
力
。
詳
情
請
參
閱
「
業
務
－
概
覽
－
競
爭
優
勢
」。

• 
安
徽
熱
聯
皖
鋼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9
年

7
月

17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供
應
鏈
管
理
服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安
徽
熱
聯

皖
鋼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i
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王
建
東
最
終
控
制
的
六
安
鋼
鐵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45
%
；
及

(i
ii

)由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獨
立
第
三
方
華
宇
翔
管
理
及
持
有

90
%
合
夥
股
權
的
景
寧
瀾
翔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4%
股
權
。

• 
浙
江
杭
實
能
源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浙
江
杭
實
能
源
」）
為
一
家
於

20
17
年

4
月

14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煤
炭
及
煤
炭
產
品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杭
實
能
源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i
i)
由
陳
宇
峰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管
理
的
寧
波
旌
安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23
.8

8%
股
權
。
除
作
為
浙
江
四
邦
的
主
要
股
東
的
關
聯
人
士
外
，
陳
宇
峰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i
ii

)由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東
之
一
勞
洪
波
先
生
及
其
緊
密
聯
繫
人
全
資
控
制
的
浙
江
子
路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15
.5

0%
股
權
；
及

(i
v)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胡
小
紅
持
有

9.
62

%
股
權
。

• 
浙
江
自
貿
區
杭
實
金
帝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9
年

8
月

9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石
油
及
石
油
產
品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自
貿
區
杭
實
金
帝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盧
斯
侃
最
終
控
制
的
浙
江
金
帝
石
化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嘉
善
聯
嘉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4
年

6
月

17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供
應
鏈
管
理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嘉
善
聯
嘉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70
%
股
權
，
而

30
%
股
權
由
嘉
興
市
嘉
善
縣
人
民
政
府
最
終
控
制
的
嘉
善
經
濟
技
術
開
發
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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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江
杭
資
善
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9
年

5
月

30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及
金
屬
礦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杭
資

善
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並
由
鮑
莉
莉
最
終
控
制

49
%
股
權
。
除
作
為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的
主
要
股
東
的
關
連
人
士
外
，
鮑
莉
莉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 
浙
江
海
晟
能
化
工
貿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4
年

3
月

13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橡
膠
產
品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海
晟
能
化

工
貿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石
學
博
最
終
控
制
的
浙
江
海
晟
能
源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杭
州
熱
聯
聯
豐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1
年

12
月

20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及
金
屬
礦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熱
聯

聯
豐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張
慶
敏
、
張
慶
來
及
許
萬
剛
分
別
持
有

36
.2

0%
、

31
.9

0%
與

31
.9

0%
股
權
的
海
南
洋
浦
順

博
科
技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杭
州
渤
海
鋼
鐵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0
年

1
月

22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及
金
屬
礦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渤
海

鋼
鐵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60
%
股
權
，
而

40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何
楓
及
宋
錚
紅
最
終
共
同
控
制
的
寧
波
喻
德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杭
州
海
邦
熱
聯
科
興
創
業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杭
州
海
邦
熱
聯
」）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12
月

18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主
要
從
事
投
資
及
資
產
管

理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根
據
杭
州
海
邦
熱
聯
的
合
夥
協
議
，
由
於
我
們
持
有
杭
州
海
邦
熱
聯
約

93
.3

3%
的
合
夥
權
益
，
杭
州
海
邦
熱
聯
被
入
賬
列
為
本
公

司
的
合
併
附
屬
公
司
。
杭
州
海
邦
熱
聯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謝
力
最
終
控
制
的
杭
州
海
邦
灃
華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進
行
管
理
。

• 
湖
南
智
瑞
聯
正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4
年

4
月

22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湖
南
智
瑞

聯
正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5
%
股
權
；

(i
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羅
勁
軍
最
終
控
制
的
湖
南
聯
創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25
%
；
及

(i
ii

)由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獨
立
第
三
方
羅
勁
軍
管
理
及
由
其
有
限
合
夥
人
獨
立
第
三
方
鄧
正
軍
持
有

54
.8

0%
股
權
的
湖
南
杭
盈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20
%
股
權
。

• 
浙
江
惠
行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3
年

4
月

19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橡
膠
產
品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惠
行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陸
誠
最
終
控
制
的
浙
江
自
貿
區
惠
行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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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
州
國
祝
聯
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11
月

19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產
品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國
祝
聯
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張
璽
最
終
控
制
的
杭
州
喜
悅
聯
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浙
江
熱
聯
縱
橫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9
月

21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建
築
材
料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熱
聯
縱
橫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祝
小
龍
作
為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管
理
的
杭
州
縱
橫
達
交
通
建
材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

• 
杭
資
裕
熙
實
業
（
浙
江
）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3
月

5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配
件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資
裕
熙
實

業
（
浙
江
）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劉
剛
作
為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管
理
的
杭
州
和
衷
裕
如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

• 
浙
江
熱
聯
雲
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2
年

10
月

28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化
學
纖
維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熱
聯
雲
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畢
磊
作
為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最
終
控
制
的
杭
州
仕
聚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

• 
浙
江
熱
聯
同
裕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3
年

7
月

14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化
學
纖
維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熱
聯
同
裕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柴
鐵
松
最
終
控
制
的
杭
州
同
譽
貿
易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持
有
。

• 
浙
江
熱
聯
鏈
能
能
源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5
年

12
月

2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石
油
及
石
油
產
品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熱
聯
鏈
能
能
源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朱
妍
麗
及
任
志
華
最
終
共
同
控
制
的
上
海
煜
馳
進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杭
州
錦
岳
熱
聯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杭
州
錦
岳
熱
聯
」）
為
一
家
於

20
17
年

5
月

31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主
要
從
事
投
資
及
資
產
管
理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根
據
杭
州
錦
岳
熱
聯
的
合
夥
協
議
，
由
於
我
們
持
有
杭
州
錦
岳
熱
聯
約

94
.5

8%
的
合
夥
權
益
，
杭
州
錦
岳
熱
聯
被
入
賬
列
為
本
公
司
的

合
併
附
屬
公
司
。
杭
州
錦
岳
熱
聯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李
紅
利
最
終
控
制
的
杭
州
錦
岳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進
行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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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東
熱
聯
威
懇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11
月

20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及
金
屬
礦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廣
東
熱

聯
威
懇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5
.0

0%
股
權

(i
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李
波
最
終
控
制
的
廣
東
威
懇
電
磁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35
%
；
及

(i
i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王
全

豐
控
制
的
佛
山
威
懇
創
業
投
資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10
%
股
權
。

• 
江
蘇
熱
聯
臻
融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1
年

10
月

8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供
應
鏈
管
理
服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江
蘇
熱
聯

臻
融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i
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李
濤
控
制
的
江
蘇
聚
力
智
能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24
.5

0%
；
及

(i
i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王
劍
及
莊
志
鋒
最
終
共
同
控
制
的
上
海
實
臻
金
屬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24
.5

0%
股
權
。

• 
廣
州
熱
聯
弗
爾
賽
汽
車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2
年

3
月

17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汽
車
及
汽
車
零
部
件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廣
州
熱
聯
弗
爾
賽
汽
車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0

0%
股
權
，
而

49
.0

0%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董
建
國
最
終
控
制
的
廣
州
弗
爾
賽
金
屬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江
蘇
聯
江
高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0
年

9
月

21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工
程
機
械
製
造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江
蘇
聯
江
高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60
%
股
權
，
而

40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曹
曉
國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管
理
的
鎮
江
永
樂
投
資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

• 
浙
江
自
貿
區
四
邦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9
年

12
月

19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石
油
及
石
油
產
品
批
發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自
貿
區
四
邦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而

49
%
股
權
由
陳
宇
峰
控
制
的
浙
江
敦
信
四
邦
貿
易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持
有
。
除
作
為
浙
江
四
邦
的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外
，
陳
宇
峰
與
本
公
司
、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 
浙
江
東
瀝
石
化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4
年

1
月

23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石
油
及
石
油
產
品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東
瀝
石
化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並
由
鮑
莉
莉
最
終
控
制

49
%
股
權
。
除
作
為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的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外
，
鮑
莉
莉
與
本
公
司
、
我
們
的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 
杭
州
熱
聯
佰
業
優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2
年

2
月

27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租
賃
及
商
務
服
務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熱
聯
佰
業
優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i
i)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呂
紅
兵
最
終
控
制
的
長
春
佰
業
優
鋼
材
配
送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42
.0

0%
；
及

(i
ii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扈
天
秀
與
吳
長
慧
共
同
控
制
的
大
連
森
俐
普
金
屬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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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
州
擎
優
商
務
諮
詢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杭
州
擎
優
」）
為
一
家
於

20
16
年

5
月

17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主
要
從
事
投
資
及
資
產
管
理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擎
優
由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浙
江
巨
擎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進
行
管
理
，
其
持
有
該
合
夥
企
業
約

93
.5

7%
的
合
夥
權
益
。
我
們

的
僱
員
晏
浩
女
士
為
杭
州
擎
優
的
有
限
合
夥
人
，
持
有
約

6.
43

%
合
夥
權
益
。

• 
浙
江
聯
華
合
邦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25
年

2
月

20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浙
江
聯
華
合
邦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47
%
股
權

(i
i)

10
%
股
權
由
浙
江
四
邦
持
有
；
及

(i
ii

)4
3%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何
向
華
控
制
的
華
創
藍
海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 
熱
聯
友
發
（
天
津
）
供
應
鏈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熱
聯
友
發
」）
為
一
家
於

20
24
年

3
月

18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供
應
鏈
管
理
服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熱
聯
友
發

(i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46
%
股
權
；

(i
i)
由
天
津
友
發
鋼
管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
股
份
代
號
：

60
16

86
.S

H
））
持
有

45
%
股
權
；
及

(i
ii

)由
天
津
德
合
供
應
鏈
管
理
服
務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一
家
由
景
寧
聯
尚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管
理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持
有

9%
股
權
。
根
據
熱
聯
友

發
的
合
夥
協
議
，
本
公
司
能
夠
控
制
其
董
事
會
大
多
數
席
位
，
因
此
熱
聯
友
發
入
賬
為
我
們
的
合
併
附
屬
公
司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熱
聯
友
發
供
應
鏈
有

限
公
司
由
熱
聯
友
發
擁
有

10
0%
權
益
，
為
我
們
的
附
屬
公
司
之
一
。

• 
杭
州
熱
聯
融
資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家
於

20
13
年

2
月

8
日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融
資
租
賃
服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杭
州
熱
聯
融
資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最
終
由

(i
)本
公
司
擁
有

90
%
權
益
；
及

(i
i)
辛
集
市
澳
森
特
鋼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擁
有

10
%
權
益
，
而
辛
集
市
澳
森
特
鋼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曹
躍
彬
最
終

控
制
。
我
們
正
在
出
售
我
們
於
杭
州
熱
聯
融
資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的
所
有
股
權
，
預
計
將
於

 2
02

6
年

2
月
底
完
成
。

• 
H

O
N

O
R

S
 S

H
A

N
C

H
E

N
G

 I
N

D
U

S
T

R
IA

L
 (

T
H

A
IL

A
N

D
) 

C
O

., 
L

T
D

.為
一
家
於

20
19
年

9
月

19
日
在
泰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橡
膠
產
品
貿
易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H
O

N
O

R
S

 S
H

A
N

C
H

E
N

G
 I

N
D

U
S

T
R

IA
L

 (
T

H
A

IL
A

N
D

) 
C

O
., 

L
T

D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51
%
股
權
，
並
由
鮑
莉
莉
最
終
控
制

49
%
股
權
。
除
作
為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的
主
要
股
東
的
聯
繫
人
外
，
鮑
莉
莉
與
本
公
司
、
我
們
的
控
股
股
東
、
董
事
或
高
級
管
理
層
並
無
任
何
關
連
關
係
。

• 
P

T
. 

A
nj

ia
n 

In
do

ne
si

a 
In

du
st

ri
al
為
一
家
於

20
24
年

5
月

28
日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租
賃
服
務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P
T

. 
A

nj
ia

n 

In
do

ne
si

a 
In

du
st

ri
al
由
杭
州
熱
聯
安
建
科
技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杭
州
熱
聯
安
建
」）
持
有

99
%
的
股
權
，
而

1%
的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E
R

G
U

N
A

 G
IN

T
IN

G
持
有
。
根

據
浙
江
聯
煜
（
擔
任
委
託
人
及
持
有
杭
州
熱
聯
安
建

10
0%
股
權
的
登
記
股
東
）
與
杭
州
熱
聯
安
智
（
擔
任
受
託
人
及
我
們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之
間
簽
訂
的
委
託
經
營
管
理

協
議
，
杭
州
熱
聯
安
建
被
入
賬
列
為
本
公
司
的
合
併
附
屬
公
司
。
浙
江
聯
煜
正
在
向
我
們
轉
讓
其
於
杭
州
熱
聯
安
建
的
全
部
股
權
，
該
委
託
經
營
管
理
協
議
將
在
股
權
轉

讓
結
算
完
成
時
終
止
，
預
計
將
於

20
26
年

6
月
及

[編
纂

]前
發
生
。

• 
M

 C
og

en
er

at
io

n 
In

du
st

ri
al

 C
o.

, 
L

td
.為
一
家
於

20
25
年

2
月

3
日
在
泰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主
要
從
事
金
屬
加
工
服
務
。
截
至
最
後
可
行
日
期
，

M
 C

og
en

er
at

io
n 

In
du

st
ri

al
 C

o.
, 

L
td

.由
本
公
司
持
有

60
%
股
權
，
而

40
%
股
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黃
會
祥
最
終
控
制
的

M
ei

sh
en

g 
In

ve
st

m
en

t 
M

an
ag

em
en

t 
P

te
. 

L
td（
一
家
在
新
加
坡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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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後

下
圖
闡
明
本
集
團
於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簡
化
股
權
架
構
（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杭
實
國
貿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四
邦
實
業

(7
)

新
加
坡

（
熱
聯
）
鋼
鐵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杭
實

善
成

(9
)

其
他
附
屬

公
司

(1
1)

本
公
司

杭
實
集
團

(1
)(
3)

辛
集
海
昇

(4
)

天
津
京
裕

(5
)

杭
實
國
貿

投
資
（
杭
州
）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熱
聯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杭
實
國
貿

新
加
坡

有
限
公
司

熱
聯
安
智

(1
0)

浙
江
聯
煜

(2
)(
3)

其
他
H
股
股
東

(5
) 杭
州
熱
聯

漢
佳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四
邦

(6
)

浙
江
杭
實
化
工

(8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10
0%

51
%

10
0%

51
%

10
0%

10
0%

51
%

10
0%

10
0%

51
%

51
%

附
註
：
請
參
閱
上
文
「
－
緊
接

[編
纂

]前
及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的
附
註
。


